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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醫學大學衍生事業團隊進駐辦理公司登記審查要點 

 

第 一 條 本校為推動學用合一，協助師生創新創業，特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申請

創業團隊進駐辦理公司設立登記審查基準」，訂定本要點。 

第 二 條 本校場域提供公司登記之對象限於本校師生或畢業五年內學生組成之衍

生事業團隊。 

第 三 條 審查程序如下： 

衍生事業團隊檢附應備文件(如附件)，向育成中心提出申請。由經本校

「衍生事業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審議，並得請申請人列席說

明。經委員會審議通過申請案，須再併該案審查意見表及個案計畫書，報

請教育部核定後，始得以本校地址依核定場域申請辦理公司登記。 

第 四 條 審查原則如下： 

審查內容包括申請資格、公司登記期程、營業項目、資本額、股東結構，

以及對提升本校教學研究之關連性及效益、未來產學合作相關規劃等。 

第 五 條 經本校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教育部核定之衍生事業團隊應於本校通知後

二十日內，與本校簽訂進駐企業辦理進駐培育契約，契約內容應載明登

記期間、費用計算、租賃場所、登記變更揭露義務、學校管制條件及終止

條款等權利義務相關事項。 

第 六 條 已登記於本校場域之進駐公司應每半年至少一次依本校規定接受考評。

進駐公司如有下列狀況，本校得經委員會審議終止合約，並限期一個月

內搬離本校並變更公司登記。 

(一)考評不及格。 

(二)應繳之費用及回饋金未繳逾三個月。 

(三)進駐人員涉及違法情事，經查證屬實。 

(四)營業項目明顯與申請進駐項目不符。 

(五)違反雙方契約內容之情事。 

(六)營運進度落後半年或以上。 

第 七 條 本校場域提供公司登記期限以三年為原則，至多展延二年，最長不得超過

育成進駐合約期限。申請公司登記期限展延，須於屆滿兩個月前提出，經

書面審查通過後，始得進行展延。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經校務會議通過，陳送董事會審核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

實施，修正時亦同。 

 

※相關附件： 附件一、申請本校場域作為公司登記之應備文件表 

附件二、進駐公司考評表 

※修正記錄： 111年 08月 31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育成中心諮議委員會通過 

 111 年 11 月 28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1年 12月 26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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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100263 號簽請校長公告實施，112 年 02 月 15 日公告) 
 

                                                


